
投标（响应）函
致：{代理机构名称}

我单位作为{项⽬名称}（项⽬编号：{项⽬编码}）的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，⾃愿参与本项⽬政府采购活动，充分理解招标（采
购）⽂件的要求，在此郑重声明及承诺：
⼀、我单位承诺响应采购⽂件的第⼀章、第⼆章、第四章、第七章商务条款应答；
⼆、响应有效期为提交响应⽂件截⽌之⽇起{投标（响应）有效期天数}天；
三、我单位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全部招标（采购）⽂件，包括澄清⽂件；并将按招标（采购）⽂件的规定履⾏合同责任和义
务。
四、我单位不存在与单位负责⼈为同⼀⼈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加同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⾏
为。
五、我单位不属于为采购项⽬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⽬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（单⼀来源⽅式除外）。
六、我单位在本项⽬使⽤的任何技术、产品和服务（包括部分使⽤），不会产⽣因第三⽅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权或其它知
识产权⽽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，如因专利权、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⽽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，由我单位承担所有相关责任；
根据招标（采购）⽂件规定，以上承诺事项如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以投标（响应）⽂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为准。本函发出
后，即对我单位产⽣约束⼒，我单位保证严格遵守本响应函的各项承诺，并对本次提交的投标（响应）⽂件全部内容真实性负
责。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，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⼊围、成交的法律责任。
与本招标（采购）有关的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：
地 址： 邮 编：
电 话： 传 真：
电⼦邮件地址：
特此声明。
供应商名称：{供应商名称}（签章）
⽇ 期: {当前⽇期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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